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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型人壽保險單示範條款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

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

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之比例，應在

一定數值以上，始得繳交該

次保險費：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

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

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兩者之較

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

，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尚

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

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

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

定投資保費金額」之值

，且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

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

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兩者之和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

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

人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

基本保額。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

帳戶價值之比例，應在一定

數值以上，始得變更基本保

額：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

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

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較

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

，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

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尚

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

則為基本保額扣除保單

帳戶價值之值，且不得

為負值。 

第十條  保險費交付及基本

保額變更的限制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

單帳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之比例，應在

一定數值以上，始得繳交該

次保險費：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

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

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兩者之較

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

，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

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

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之值，且

不得為負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

指基本保額與「保單帳

戶價值加計當次預定投

資保費金額」兩者之和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

保額。 

 

 

 

  本契約下列金額除以保單

帳戶價值之比例，應在一定

數值以上，始得變更基本保

額： 

一、投保甲型者：該金額係

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

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較

大值。但訂立本契約時

，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

基本保額扣除保單帳戶

價值之值，且不得為負

值。 

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

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

一、修正第一項及第二項，

明定被保險人滿十五足

歲前，其計算繳交保險

費與變更基本保額之條

件。 

二、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修

正後，被保險人身故於

滿十五足歲前身故時可

於限額範圍內提供喪葬

費用保險金之給付，爰

依「人壽保險商品死亡

給付對保單價值準備金

（保單帳戶價值）之最

低比率規範」，修正第

三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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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保乙型者﹕該金額係

指變更後之基本保額與

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和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

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

人或受監護宣告尚未撤

銷者為被保險人，則為

基本保額。 

  前二項所稱一定數值之標

準如下： 

一、被保險人當時保險年齡

在三十歲以下者：百分

之一百九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

百分之一百。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

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

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

置於投資標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數值之判

斷時點，以下列時點最新投

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為準

計算： 

一、定期繳交之保險費：以

本公司列印保險費繳費

通知單時。 

保單帳戶價值兩者之和

。但訂立本契約時，以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為被保險人，則為基本

保額。 

 

 

 

  前二項所稱一定數值之標

準如下： 

一、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

當時保險年齡在三十歲

以下者：百分之一百九

十。 

二、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三十一歲以上，四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六十。 

三、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四十一歲以上，五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四十。 

四、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五十一歲以上，六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二十。 

五、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六十一歲以上，七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一十。 

六、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七十一歲以上，九

十歲以下者：百分之一

百零二。 

七、被保險人之當時保險年

齡在九十一歲以上者：

百分之一百。   

第一項所稱當次預定投資

保費金額係指該次保險費扣

除保費費用，且尚未實際配

置於投資標的之金額。 

  第一項及第二項數值之判

斷時點，以下列時點最新投

資標的單位淨值及匯率為準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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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定期繳交之保險費：

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

費時。 

三、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

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一、定期繳交之保險費：以

本公司列印保險費繳費

通知單時。 

二、不定期繳交之保險費：

以要保人每次繳交保險

費時。 

三、變更基本保額：以要保

人申請送達本公司時。 

第二十四條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

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

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

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

約效力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

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

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

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

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

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

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

保險人如有於民國九十九年

二月三日(不含)前訂立之保

險契約，其喪葬費用保險金

之給付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

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

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

用保險金額大於或等於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

除額之半數(含)者，其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給

付，從其約定，一百零

九年六月十二日(含)以

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

險金額，本公司不負給

付責任。 

二、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

年二月三日(不含)前訂

立之保險契約，喪葬費

用保險金額小於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

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

第二十四條  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與保

單帳戶價值之返還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

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保險

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本契

約效力即行終止。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

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

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

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應返

還本契約之保單帳戶價值。 

 

 

 

 

 

 

 

 

 

 

 

 

 

 

 

 

 

 

 

 

 

 

 

 

 

一、配合保險法第一百零

七條之修正，修正第二

項，明定以未滿十五足

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

人時，身故保險金之生

效起算日，及被保險人

滿十五足歲前死亡之處

理方式。 

二、增列第三項，明定九

十九年二月三日(不含)

前及一百零九年六月十

二日(含)後喪葬費用保

險金給付限制，現行條

文第三項至第八項移列

為第四項至第九項，並

修正第五項至第八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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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數(含)者應加計民國

一百零九年六月十二日

(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

費用保險金額，被保險

人死亡時，受益人得領

取之喪葬費用保險金總

和（不限本公司），不

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

葬費扣除額之半數。超

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

付責任。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

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

葬費用保險金。 

  第二項及第四項喪葬費用

保險金額，不包含其屬投資

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第二項未滿十五足歲之被

保險人於民國一百零九年六

月十二日（含）以後及第四

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

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

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

（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

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

數，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

給付責任。 

  第三項及第六項情形，被

保險人如因發生約定之保險

事故死亡，本公司應給付喪

葬費用保險金予受益人，如

有超過喪葬費用保險金額上

限者，須按比例返還超過部

分之已扣除保險成本。其原

投資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

則按約定返還予要保人或其

他應得之人，其資產評價日

依受益人檢齊申請喪葬費用

保險金所須文件並送達本公

司之次○個資產評價日為

準。 

  第三項及第六項情形，如

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

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

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

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喪葬費用保險金額，

不包含其屬投資部分之保單

帳戶價值。 

  第三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

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

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

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

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

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

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

任。 

 

 

  前項情形，被保險人如因

發生約定之保險事故死亡，

本公司應給付喪葬費用保險

金予受益人，如有超過喪葬

費用保險金額上限者，須按

比例返還超過部分之已扣除

保險成本。其原投資部分之

保單帳戶價值，則按約定返

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

人，其資產評價日依受益人

檢齊申請喪葬費用保險金所

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

個資產評價日為準。 

   

第五項情形，如要保人向

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

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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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投保數個保險契（附）

約，且其投保之喪葬費用保

險金額合計超過所定之限額

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

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

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

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喪

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

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契

（附）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

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

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

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

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

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例分

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七條約定

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三十

九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

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

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所

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

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

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

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

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

清。 

數個保險契（附）約，且其

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

計超過第五項所定之限額

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

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

書所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

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第

五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

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

之保險契（附）約要保時間

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

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

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

除要保時間在先之保險公司

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

比例分擔其責任。 

  受益人依第二十七條約定

申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

保險金時，若已超過第三十

九條所約定之時效，本公司

得拒絕給付保險金。本公司

將以受益人檢齊申請身故保

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所

須文件並送達本公司之次○

個資產評價日為基準，計算

本契約項下的保單帳戶價

值，返還予應得之人，本契

約項下之保單帳戶即為結

清。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

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

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

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

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

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

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

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

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

失能。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一條

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

第三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

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

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

成完全失能。但自契約

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

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

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

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之

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

拒捕或越獄致死或完全

失能。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十一條

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失能

配合保險法第一百零七條之

修正，刪除現行條文第四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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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本公司按第二十五條的

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

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

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

達本公司次○個資產評價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

返還予應得之人。 

 

時，本公司按第二十五條的

約定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第一項各款情形而免給付

保險金時，本公司依據要保

人或受益人檢齊所須文件送

達本公司次○個資產評價日

之保單帳戶價值，依照約定

返還予應得之人。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因

第一項各款或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原因致死者，本公司依

第二十四條約定返還保單帳

戶價值予要保人或應得之

人。 

 

 

 

 

 

 

 

 

 

 

 

 

 

 

 

 

 

 

 


